木垒县扶贫办2019年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办项目管理费公告公示

经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研究确定，2019年自治区财政扶贫资金扶贫办项目管理费2万元，现将项目有关情况公示如下：

扶贫办项目管理费

1、实施地点：扶贫办
    2、建设内容：按下达资金的1%提取项目管理费，主要用于资料和项目标示牌制作、宣传等费用

3、补助标准：用于项目前期费。

4、资金来源及规模：自治区财政专项资金2万元
5、实施期限：2019年4月--10月

6、实施单位及责任人：扶贫办主任周金德

7、绩效目标：主要用于2019年使脱贫攻坚项目的检查验收、相关政策宣传、业务人员培训，确保扶贫发展项目精准、有效落到时实处。

8、带贫减贫机制：无

监督电话:扶贫办 0994-4821258

木垒县扶贫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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